
[bookmark: _Toc28394][bookmark: _Toc20160][bookmark: _Toc3129]

陕西省工程建设监理行业团体标准


[bookmark: _Toc32650][bookmark: _Toc28423][bookmark: _Toc28][bookmark: _Toc25932][bookmark: _Toc31782][bookmark: _Toc21124][bookmark: _Toc6047][bookmark: _Toc12835]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标准
Technical Service Standards for Third Party Inspection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Safety

（征求意见稿）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标准》编制组
2025年11月

前    言

根据陕西省建设监理协会关于印发《2023~2024年度陕西省建设监理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计划》的要求，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本地区实践经验，参考国内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标准。
[bookmark: _GoBack]本标准共分12章和1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巡查组织；5  巡查技术服务方案；6  巡查计划；7 施工现场巡查技术服务程序；8  工程质量巡查；9  施工安全与文明施工巡查；10  成果分析、总结；11  巡查技术服务资料管理；12  信息化管理。
本标准由陕西省建设监理协会负责管理，由兰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在执行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兰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雁南五路文丰路口谛杰国际广场713室，邮政编码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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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42][bookmark: _Toc23890]1   总 则
1. 0. 1   为规范建设工程第三方质量安全巡查行为，提高巡查技术服务质量，促进巡查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制定本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1][条文说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文件）、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陕政办发[2014]107号）和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关于印发《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修订），（陕质监发[2025]43号），为进一步完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模式，促进建设工程第三方质量安全巡查技术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制定本标准。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陕西省内政府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建设单位（含开发单位）、施工单位、承接建设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机构委托的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
1. 0. 3   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委托人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能力的技术服务单位以书面形式订立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合同。
1. 0. 4   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合同中应包括巡查技术服务的范围、内容、期限以及双方的权力、义务、责任等相关条款。
1. 0. 5   实施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应遵循下列主要依据：
1   建设工程相关法律、法规；
2   建设工程相关规范、标准；
3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合同；
4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等。
1. 0. 6  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内容：建设工程工程质量巡查；施工安全与文明施工巡查；建设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实体质量的抽样检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等技术服务。
1. 0. 7   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机构应遵循公正、独立、科学、严谨的原则开展技术服务巡查活动。
1. 0. 8   第三方技术服务巡查活动，除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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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bookmark60][bookmark: _Toc9349][bookmark: _Toc4824][bookmark: _Toc24879][bookmark: _Toc8619][bookmark: _Toc23956][bookmark: _Toc20066][bookmark: _Toc21528]2   术 语
[bookmark: _Toc15510][bookmark: _Toc22147][bookmark: _Toc28877][bookmark: _Toc31165][bookmark: _Toc29063][bookmark: _Toc14504][bookmark: _Toc21102][bookmark: _Toc4099][bookmark: _Toc16583]2. 0. 1   技术服务
为委托方解决技术问题、提供技术支持或相关服务的活动。
[bookmark: _Toc21334][bookmark: _Toc23181]2. 0. 2   巡查单位
依法成立并取得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类相应企业资质，受委托人委托，根据法律法规、工程建设标准及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合同，对建设工程项目开展工程质量安全巡查技术服务的企业法人单位。
[bookmark: _Toc9465][bookmark: _Toc26950][bookmark: _Toc27076][bookmark: _Toc2136][bookmark: _Toc16189][bookmark: _Toc29396][bookmark: _Toc22498][bookmark: _Toc30981][bookmark: _Toc14955]2. 0. 3   巡查机构
巡查单位依据巡查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组建成立的负责履行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的巡查机构。
[bookmark: _Toc27081][bookmark: _Toc12056][bookmark: _Toc30854][bookmark: _Toc15952][bookmark: _Toc27297]2. 0. 4   巡查 
巡查机构依据技术服务方案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方式，对委托人委托的建设工程项目开展工程质量安全巡视检查，并形成报告的技术服务活动。
[bookmark: _Toc6451][bookmark: _Toc13132][bookmark: _Toc20127][bookmark: _Toc30807][bookmark: _Toc9963][bookmark: _Toc27848][bookmark: _Toc26250][bookmark: _Toc23180][bookmark: _Toc975]2. 0. 5   常态巡查
巡查机构依据技术服务方案对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定期的、系统的检查。
[bookmark: _Toc28758][bookmark: _Toc2513]2. 0. 6   专项检查
巡查机构依据技术服务方案对在建工程项目进行的特定专业、特定时间或特定问题进行的检查。
[条文说明]专项检查：如节后复工、季节性施工、迎接上级检查、普遍存在或突出的质量安全问题进行的针对性检查。
[bookmark: _Toc19268][bookmark: _Toc28534]2. 0. 7   飞行检查
委托人在事前不通知被巡查工程项目的情况下，巡查机构对建设工程项目质量安全进行巡检查的活动。
[条文说明]飞行检查是一种质量安全检查模式，其检查模式具有突击性：飞行检查计划及实施过程应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提前告知被检查项目部具体检查时间、行程和内容等，检查人员直接到达现场开展检查，能有效避免被检查项目提前准备或掩盖问题，保证检查结果的真实性。独立性：可由委托单位组织实施，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单位配合，使检查更具客观性和公正性。高效性：能在短时间内发现被检查项目部在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要求并跟踪落实，提高监督管理效率。
[bookmark: _Toc16071][bookmark: _Toc18870]2. 0. 8   监督抽测
巡查机构按照监督机构委托，依据技术服务方案对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质量和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抽样检测的活动。
[条文说明]根据《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修订），（陕质监发[2025]43号）“第十条  监督机构应当建立监督抽测制度，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质量检测单位，对工程实体质量、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等项目进行抽样检测。”
[bookmark: _Toc27738][bookmark: _Toc26634][bookmark: _Toc17500]2. 0. 9   委托人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的购买方。
[bookmark: _Toc20262][bookmark: _Toc28369][bookmark: _Toc30569]2. 0. 10   巡查频次 
在巡查周期内对巡查项目开展巡查活动的时间间隔与次数安排。
[bookmark: _bookmark61][bookmark: _bookmark62][bookmark: _Toc30648][bookmark: _Toc26876]
3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323][bookmark: _Toc12252][bookmark: _Toc16790]3. 0. 1   巡查机构应根据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合同，在开展巡查工作前编制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方案，经巡查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报送委托人。
[条文说明]巡查技术服务方案应针对建设工程实际情况进行编制，应按照建设工程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合同及收到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后开始编制。开展巡查技术服务前完成巡查单位内部审核后报送委托人。
3. 0. 2   委托人包括：政府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部门（简称为“监管部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简称为“监督机构”）；建设单位（含开发单位）、施工单位；承接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机构（简称为“承保机构”）。
[bookmark: _Toc25020][bookmark: _Toc788]3. 0. 3   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内容主要包括：
1   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巡查；
2   工程实体质量、常见问题治理、关键阶段和关键部位验收及隐蔽验收、涉及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控制资料的巡查等；
3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巡查(含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有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及动火作业安全措施落实等)；
4   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开展情况巡查；
5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情况巡查；
6   配合委托人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并实施；
7   涉及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材料、构配件、设备及工程实体质量的抽样检测（适用于监督抽测委托）；
8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服务（适用于承保机构委托）；
9   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服务。
3. 0. 4   第三方巡查工作基本程序：
1   成立实施委托技术服务项目的巡查机构，确定巡查机构负责人，建立技术服务项目管理体系；
2   编制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方案、巡查计划，配备相关巡查设备、仪器、工具和宜采用的信息化、智能化巡查系统、设备；
3   巡查单位应制定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各项管理制度；
4   巡查机构应按巡查技术服务方案和委托方要求开展巡查技术服务工作，可采取常态巡查、专项检查、飞行检查、监督抽测等检查方式，并建立巡查技术服务档案。
5   巡查机构应及时向委托人提交巡查记录，巡查月报、年度巡查工作总结或总体巡查工作总结。 
[条文说明]根据委托合同约定或委托人要求，提交巡查日报、巡查月报。年终编制年度巡查工作总结，服务期结束后编制总体巡查工作总结。
[bookmark: _bookmark63]3. 0. 5  巡查技术服务宜采用信息化、智能化辅助方法。
3. 0. 6  巡查机构应及时、准确、完整地收集、整理、汇总巡查文件资料归档并移交。
[bookmark: _Toc18586][bookmark: _Toc7090][bookmark: _Toc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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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560][bookmark: _Toc25368]4   巡查组织
[bookmark: _Toc7113][bookmark: _Toc1963][bookmark: _Toc26326][bookmark: _Toc21978][bookmark: _Toc21131][bookmark: _Toc29706][bookmark: _Toc29185]4. 1   一般规定
4. 1. 1   在实施巡查技术服务前巡查单位应组织成立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巡查机构。
4. 1. 2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应实行巡查负责人负责制。
4. 1. 3   巡查机构应由巡查机构负责人、专业巡查工程师组成，其人员配备应满足巡查技术服务要求。
4. 1. 4   巡查机构负责人、巡查工程师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委托内容（不包括监督抽测）的巡查，巡查机构负责人应具备国家工程类执业注册资格和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巡查工程师应具备工程类执业注册资格和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2   委托内容为监督抽测的巡查，巡查机构负责人应具备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报告批准人资格和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监督抽测工程师应具有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4. 1. 5   巡查机构成立文件和巡查机构负责人任命文件应及时报送委托人。巡查机构成立文件宜按本标准表A. 0. 1 的要求填写，巡查机构负责人任命书宜按本标准表A. 0. 2 的要求填写。
4. 1. 6   巡查机构成立后，巡查机构应将所配备人员报请委托人办理巡查工作证件。
[条文说明]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规定“受委托组织必须在委托范围内实施行政检查。”委托人应协助巡查人员办理符合法定要求的巡查工作证件，巡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须主动出示有效证件，证件应载明巡查范围、有效期等信息”。巡查工作证的办理和管理旨在确保第三方巡查人员的身份合法，工作有序进行‌。
4. 1. 7  质量安全巡查可根据委托合同约定和实际情况，采取委托人带队巡查或巡查机构独立巡查的方式。鼓励巡查机构独立、客观、公正开展巡查工作。
4. 1. 8  巡查机构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应出示巡查工作证， 应严格遵守施工现场的相关规章制度，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
[bookmark: _Toc7112][bookmark: _Toc30594][bookmark: _Toc21496][bookmark: _Toc28530][bookmark: _Toc18411][bookmark: OLE_LINK14]4. 1. 9   巡查机构人员的调换，应报请巡查单位确认所调换巡查人员资格、工作能力满足巡查工作需要，由巡查单位提前向委托人提出申请，经委托人批准后进行调换。巡查机构负责人变更宜按本标准表A. 0. 3 的要求填写，专业巡查工程师变更宜按本标准表A. 0. 4 的要求填写。
[条文说明]巡查人员调换应做好交接工作，保持巡查技术服务工作的连续性。
4. 1. 10   巡查机构应根据巡查技术服务项目特点、工程规模和合同约定配备相应的检测仪器、设备、交通工具等。
[bookmark: _Toc20569][bookmark: _Toc28772]4. 2   巡查机构及人员职责
[bookmark: _Toc3248][bookmark: _Toc20344][bookmark: _Toc6079]4. 2. 1  巡查机构应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开展质量安全巡查技术服务活动，并履行以下职责：
1   抽查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
2   抽查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
3   抽查涉及工程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
4   巡查建筑施工安全和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情况；
5   对工程实体质量、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等进行抽样检测；
6   对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投保项目进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巡查；
7   巡查过程中发现建设工程质量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时应及时报告委托人并通知责任主体单位整改；
8   对巡查提出的质量安全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9   配合委托人对质量安全事故进行调查的技术支持；
10   完成巡查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其他服务；
11  建立工程巡查技术服务档案。
[条文说明]根据《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四款“责令被检查单位立即排除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事故隐患，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工。”巡查机构巡查巡查过程中发现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时应及时报告委托人并通知责任主体单位整改。
4. 2. 2  巡查机构负责人应履行下列职责：
1   全面负责巡查机构管理工作，代表巡查单位全面履行巡查技术服务委托合同，对内向巡查单位负责，对外向委托人负责；
2   确定巡查机构人员岗位职责；
3   组织编制巡查技术服务方案和巡查计划；
4   组织并参加质量安全巡查；
5   对巡查出的主要质量安全问题负责及时向委托人报告并提出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6   组织编写巡查月报，年度或总体巡查工作总结；
7   组织整理巡查技术服务资料归档并移交；
[bookmark: _bookmark64]4. 2. 3  专业巡查工程师应履行下列职责：
1  参加 编写本专业巡查技术服务方案内容；
2   参加编制巡查计划；
3   负责检查责任主体单位行为资料，抽查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施工安全管理资料；
4   开展现场质量安全巡查工作；
5   发现影响工程质量、安全问题时，督促项目责任单位予以改正，并及时向巡查机构负责人报告；
6   参加编写巡查月报，年度、总体巡查工作总结；
7   负责建立巡查技术服务档案并按要求归档；
8   完成巡查机构负责人交办的其它工作。
[bookmark: _Toc13193][bookmark: _Toc28621][bookmark: _Toc23196][bookmark: _Toc1299][bookmark: _Toc848][条文说明]4.2.2、4.2.3  巡查机构负责人、专业巡查工程师职责为其基本职责，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实施过程中巡查机构还应针对建设工程实际情况和委托人要求，对其岗位职责进行细化。
[bookmark: _Toc9927][bookmark: _Toc22922]4. 3   巡查技术服务保障
4. 3. 1  巡查技术服务保障应包括：巡查机构人员配备数量、巡查机构人员能力：巡查机构技术服务质量、巡查工作安全：巡查仪器、设备配置：巡查交通工具、办公用品：巡查技术服务工作考核、保密、廉洁公正考核等保障措施。
4. 3. 2  巡查单位应建立巡查技术服务工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制定各项管理制度、措施。
[条文说明]巡查单位应根据建设工程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合同约定，分析影响服务的各项因素及影响程度，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制度和措施。
4. 3. 3 巡查单位应对巡查机构人员进行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政策、职业道德、廉洁自律和专项业务技术培训。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5][条文说明]对巡查人员的培训旨在掌握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现行建设工程标准、规范。培训应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巡查人员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3. 4  巡查单位应为巡查机构配备满足巡查工作需要的设备仪器、检查工具、技术规范标准、交通工具、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等。
4. 3. 5  巡查机构应制定巡查技术服务方案、巡查工作计划、巡查工作程序等。


[bookmark: _Toc7744][bookmark: _Toc9725][bookmark: _Toc27039][bookmark: _Toc19153][bookmark: _Toc16637][bookmark: _Toc12730][bookmark: _Toc18543]5   巡查技术服务方案
5. [bookmark: _bookmark33][bookmark: _bookmark34][bookmark: _bookmark35][bookmark: _Toc13630][bookmark: _Toc24954][bookmark: _Toc11016][bookmark: _Toc30262][bookmark: _Toc9634][bookmark: _Toc29311][bookmark: _Toc13220]1   一般规定
5. 1. 1    巡查机构应编制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方案。结合巡查项目实际情况，明确巡查工作的具体组织设置、巡查范围、巡查内容，制定巡查总计划、巡查主要工作程序、巡查工作方法、巡查工作制度措施等。 
5. 1. 2    巡查技术服务方案由巡查机构负责人组织编写，巡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应在巡查技术服务工作开始前报送委托人。
[bookmark: _Toc3154][bookmark: _Toc29068][bookmark: _Toc5018][bookmark: _Toc26323][bookmark: _Toc28380]5. 2   编制要求
[bookmark: _Toc9239][bookmark: _Toc7193][bookmark: _Toc18423][bookmark: _Toc27901]5. 2. 1    编制巡查技术服务方案前应收集以下资料：
1   建设工程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
2   巡查项目的范围、工程项目清单、工程规模、工程结构类型；
3   对民生工程、超高层建筑、结构复杂工程等重点巡查项目的资料；
4   巡查技术服务委托合同、委托人要求和相关管理制度；
5   其它相关资料。
5. 2. 2    巡查技术服务方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巡查项目概况；
2   编制依据；
3   巡查工作范围、内容、要求和目标；
4   巡查工作管理制度；
5   机构组织形式、人员配备及岗位职责；
6   巡查总体计划、巡查主要程序；
7   巡查频次、巡查重点；
8   巡查工作方法和保障措施；
9   信息化管理应用方案；
10   新型技术巡查适配措施；
11   仪器设备、服务设施；
12   巡查工作用表；
13    委托合同约定的其它内容：
14    资料管理。
[bookmark: OLE_LINK9][条文说明]委托人在委托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时委托的其它相关服务，一并纳入巡查技术服务方案。
新型技术巡查适配措施是指针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绿色建材（如低碳水泥）、BIM技术应用等新型技术和材料，明确专项巡查要点、适配检测工具、参考标准等内容。
5. 2. 3    在实施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过程中，巡查技术服务方案如需较大调整时，应按原审批程序审批后报送委托人。
[bookmark: OLE_LINK15][条文说明]在实施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过程中，委托人提出的巡查技术服务的范围、内容、频次、程序、计划、人员配置等发生较大调整时，巡查机构应及时修改巡查技术服务方案，并按原审批程序审批后报委托人同意，必要时应与委托人签订补充协议，明确调整内容及责任划分。


[bookmark: _Toc3137][bookmark: _Toc2001]6   巡查计划
[bookmark: _Toc17958][bookmark: _Toc16632][bookmark: _Toc8376][bookmark: _Toc31563][bookmark: _Toc9503][bookmark: _Toc19470]6. 1   一般规定
6. 1. 1   巡查机构应根据委托合同、巡查项目的特点编制项目巡查计划并进行阶段性分解，巡查项目如遇重大变化时应对巡查计划适时调整。
6. 1. 2   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委托的巡查包括： 常态巡查、专项检查、飞行检查、监督抽测等方式。
6. 1. 3   巡查计划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巡查计划应依据委托合同约定和委托人要求进行编制；
2   巡查计划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   巡查计划应包括巡查项目概况、巡查项目所含工程项目清单、巡查人员协调、巡查频次、巡查用表、巡查设备仪器、巡查工作要求等主要内容；
4   巡查计划应由巡查机构负责人组织编制，报委托人同意后实施，或由委托人直接下达。
6. 1. 4   巡查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工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仪器设备、工具的配置和精度应满足巡查工作的要求；
2   仪器设备应经计量检验、校准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bookmark: _Toc21839][bookmark: _Toc1678][bookmark: _Toc31554][bookmark: _Toc5354][bookmark: _Toc27761][bookmark: _Toc27899]6. 2   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委托巡查技术服务计划
Ⅰ   常态巡查、专项检查、飞行检查
6. 2. 1   巡查机构应依据委托合同和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要求制定工程质量安全巡查技术服务计划。
[条文说明]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关于印发《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修订），（陕质监发[2025]43号）“第十八条  日常监督过程中，监督机构应当委派2名及以上监督人员持有效证件，按照《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计划》和工作需要，可采用查阅资料、询问现场有关人员、抽查抽测工程实体和安全生产管理等方式，对施工现场工程实体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6. 2. 2   巡查机构应建立巡查工程项目台账，台账宜包含项目名称、项目形象进度、巡查时间、巡查人员、巡查方式等信息‌。
[条文说明]巡查工程项目台账是记录巡查项目相关信息和进展情况的重要资料，有助于巡查机构掌握工程项目的实施和进展情况。通过建立巡查项目台账，巡查机构可以系统地跟踪和记录工程项目的巡查情况，能够反应各项目巡查频次、查出问题和整改闭合情况。
6. 2. 3   巡查计划应明确巡查人员数量、专业配置、巡查依据和主要巡查内容。
6. 2. 4   每次参加巡查的人员不宜少于 4人且不得少于 3 人。
6. 2. 5   巡查机构对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实施巡查内容宜包括： 
1   抽查工程建设责任主体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 
2   抽查、抽测涉及工程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
3   抽查、抽测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 
4   抽查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开展情况；
5   复查项目的整改情况； 
6   配合工程主要分部工程和竣工工程验收； 
7   配合工程项目施工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8   配合处理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方面的举报和投诉； 
9   对违反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建议；  
10   配合完成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委托的其它应急技术服务工作。
6. 2. 6   常态巡查计划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每个工程项目的巡查频次不得少于每两个月1次，每一巡查频次包括巡查和复查；
2   应根据委托巡查项目的区域范围、工程数量、工程重要程度确定每个工程项目的巡查频次；
3   所有委托巡查工程项目不得超过两个月巡查1次；
4   巡查应以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行为、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结构吊装、施工现场重要部位、施工作业面、涉及结构安全的重要节点部位、四新技术应用、重要使用功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重要分部工程验收、竣工验收等为重点；
5   对重点工程、有投诉举报的工程、巡查中发现存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且整改不力的工程、含有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近一年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的施工企业承接的工程项目，应调整巡查工作计划，适当增加巡查频次；
6   对巡查发现的工程质量安全问题，应责成责任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整改回复后，巡查机构进行复查，经复查符合要求后此次巡查闭合。
[条文说明]6.2.5、6.2.6条依据《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修订），（陕质监发[2025]43号）“第六条第三款  县（区）级监督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其监管范围内的工程进行现场监督检查，每个项目监督抽查频次原则上不少于3次，且每两个月不少于1次。”“第十八条  日常监督过程中，监督机构应当委派2名及以上监督人员持有效证件，按照《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计划》和工作需要，可采用查阅资料、询问现场有关人员、抽查抽测工程实体和安全生产管理等方式，对施工现场工程实体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进行监督检查。”，巡查机构应根据巡查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巡查工作需要，本标准考虑到专业的配置巡查人员增加1人，以保证巡查工作质量。‌
[bookmark: _Toc18728][bookmark: _Toc21096]6. 2. 7   按巡查技术服务方案和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对质量安全巡查的要求，对巡查项目工程质量安全状态进行评价分析，出具第三方技术服务巡查日报、巡查月报、年度或合同期满总结，并及时报送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
6. 2. 8   专项检查计划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巡查机构应按照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的要求制定专项检查计划或按照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的统一安排进行专项检查；
2   专项检查包括：质量月专项检查、安全生产月专项检查、质量安全专项治理、施工安全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特种设备专项检查、节后复工专项检查、冬雨季专项检查等；
3   确定被检查项目、检查日期、检查依据和主要检查内容；
4   专项检查应配置相应专业检查人员，明确专业分工，提出具体要求，制定专项
检查路线和专项检查保障措施；
5   专项检查实施前应对参加检查人员进行专项检查技术交底。
[条文说明]专项检查计划应有针对性，包括质量安全专项活动或治理、施工安全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特种设备专项检查、节后复工专项检查、冬雨季专项检查等，专项检查计划应具有实际可行性，便于检查人员执行。专项检查计划中的检查内容应具体、明确，检查方法应简便易行，检查标准应清晰可衡量。同时，检查计划还应考虑实际情况的变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调整性‌。
6. 2. 9   巡查机构应在专项检查结束后向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提交书面专项检查总结及相关资料。
6. 2. 10   飞行检查计划按本标准6. 3. 5～6. 3. 9条执行。
Ⅱ   监督抽测计划
[bookmark: _Toc29955][bookmark: _Toc13687][bookmark: _Toc5703]6. 2. 11   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机构应依据委托合同、监督抽测方案制定监督抽测计划。
6. 2. 12   每次参加监督抽测的人员不宜少于 3人且不得少于 2 人。
6. 2. 13   监督抽测技术服务内容宜包括：
1   按委托方要求对工程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抽样检测；
2   按委托要求对工程主要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等质量进行抽样检测；
3   出具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报告；
4   完成监督抽测委托合同约定的其它服务；
5   提供监督抽测记录、监督抽测月报、年度监督抽测工作总结或总体监督抽测工作总结。
6. 2. 13   巡查机构应建立委托监督抽查工程项目台账。
6. 2. 14   监督抽测计划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委托人合同约定及工程进度确定每个工程项目的监督抽测频次；
2   应按工程形象进度分别确定每个工程项目监督抽测项目；
3   应按各专业的检测项目配备相应检测人员；
4   应明确监督抽测的检测项目对应的执行依据；
5   确定各专业检测项目配备的检测仪器设备、监督抽测用表；
6   明确监督抽测报告的形成和报送；
7   因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紧急临时性安排需要调整计划应及时进行计划调整；
8   巡查机构应编制监督抽测月报、年度或合同期满后编制监督抽测总结，并向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提交监督抽测总结及相关资料。
[条文说明]监督抽测总计划编制时应以涉及工程结构安全、主要使用功能的材料和构配件、结构关键部位为重点，同时根据工程的性质、特点、规模、结构形式、施工进度和质量状况等因素确定抽测项目和部位‌‌。监督抽测结果应详细记录，并及时存入监督抽测档案。‌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57号）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检测机构实行动态监管，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或者检测机构的工作场地进行检查、抽测；”
[bookmark: _Toc4806][bookmark: _Toc17007]6. 3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委托巡查技术服务计划
6. 3. 1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委托的巡查技术服务一般包括专项检查、飞行检查。专项检查计划宜按本标准6. 2. 8条的规定执行。
6. 3. 2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对所属工程项目工程质量安全进行差异化管理宜采用飞行检查方式。
[条文说明]工程质量安全进行差异化管理‌的目的是根据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和风险等级，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和管理策略，以提高管理效率和针对性。
6. 3. 3   巡查机构（质安检查）应依据委托合同和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的质量安全巡查年度计划制定巡查技术服务计划。
6. 3. 4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委托的巡查技术服务内容宜包括：
1   对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所属工程项目进行工程质量安全专项检查；
2   对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所属工程项目进行工程质量安全进行差异化管理的飞行检查；
3   按委托技术服务内容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巡查；
4   完成巡查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其他服务；
5   提供巡查记录、巡查月报、年度巡查工作总结或总体巡查工作总结。
6. 3. 4   巡查机构应对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委托的巡查工程项目建立巡查工程项目台账。
6. 3. 5   飞行检查计划应明确巡查人员数量、专业配置、巡查依据和主要巡查内容。
6. 3. 6   飞行检查计划应根据工程项目的规模、工程项目的分散性和地域特点统筹安排飞行检查计划。
6. 3. 7   飞行检查应对国际工程项目的行程安排、遵守相应国家法律、涉密保密、执行相应工程标准等做出具体安排。
6. 3. 8   飞行检查计划具体内容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确定被检查项目、检查日期、检查依据和主要检查内容；
2   配置相应专业检查人员，明确专业分工，提出具体要求；
3   制定飞行检查路线和飞行检查保障措施；
4   制定质量安全飞行检查评价表；
5   飞行检查应以上次检查查出问题较多、评价分数较低的工程项目为重点。
6   飞行检查实施前应对参加检查人员进行飞行检查技术交底和对标。对国际项目的
飞行检查应遵守相应国家法律、涉密保密、执行相应工程标准进行培训。
[条文说明]飞行检查计划应明确检查的目标、检查的范围，巡查机构应根据建设与施工单位对所管理的工程项目需要考核的质量安全指标，制定质量安全飞行检查评价表，根据委托人的安排和项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飞行检查的频次。
6. 3. 9  巡查机构应在飞行检查结束后形成书面飞行检查总结，并向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移交飞行检查总结及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32440][bookmark: _Toc6612][bookmark: _Toc23903][bookmark: _Toc9000][bookmark: _Toc18946][bookmark: _Toc24469]6. 4   承保机构委托巡查技术服务计划
[bookmark: OLE_LINK6]6. 4. 1   承保机构应与巡查单位订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巡查技术服务合同。
6. 4. 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巡查服务应由具有相应资质（资质证书注明具有咨询业务）的单位承担。
6. 4. 3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巡查技术服务计划应按工程项目范围、数量和巡查工程项目的工期时长等因素，统筹安排工程项目全工期计划、年度计划和即时计划。
6. 4. 4   承保机构委托巡查技术服务计划应明确巡查组织机构、巡查人员数量、专业配置、巡查依据、巡查内容、巡查频次等内容。
6. 4. 5   承保机构委托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巡查技术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9]1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2   安全风险辨识、评估、评价；
3   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
4   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5   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救援演练；
6   安全生产科技创新、装备研发推广应用；
7   完成巡查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其它服务；
8   提供巡查记录、巡查月报、年度巡查工作总结或总体巡查工作总结。
[条文说明]本条依据《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应急[2025]27号）、《陕西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方案》（陕建发[2022]177号）、《陕西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指导意见》（陕建质发[2022]10号）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意见》和《陕西省高危行业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实施方案》（陕应急[2019]300号）要求，切实发挥保险机构参与风险评估管控和事故预防功能，建立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机制，防范化解建筑施工生产安全风险，保障建筑施工行业企业及相关人员的权益。运用社会资源和经济手段，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机制，强化事故预防和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在全省建筑施工行业强制实施建筑施工安责险，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全体从业人员。完善全省建筑施工安责险事故预防、快捷理赔、费率调节等工作机制。建筑施工安责险实施范围为全省所有新建、扩建、改建、拆除及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实现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安责险全覆盖，建立多层次的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机制，促进全省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6. 4. 6   巡查机构应协助被保险人制作发放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资料，对参与项目的从业人员开展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政策文件等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可协助有条件的相关单位建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技能实操培训基地，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技能培训。
6. 4. 7   巡查机构宜根据被保险人需求协助被保险人重点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开展投保项目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安全评价和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工作，提出风险防控措施建议，发布风险预警信息。
6. 4. 8   巡查机构应对投保项目进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形成书面的检查记录，编制隐患排查报告，列明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查出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6. 4. 9    巡查机构（质安检查）宜协助被保险人编制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方案，制订、修订生产安全管理制度，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
6. 4. 10   巡查机构宜协助被保险人编制符合国家标准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出具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效果评估报告。
6. 4. 11   巡查机构宜协助被保险人组织安全生产技术交流研讨，推介安全生产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装备及智慧工地安全管理体系。
6. 4. 12   安全生产专项活动包括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救援演练、安全生产科技推广应用。安全生产专项排查包括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安全评价、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6. 4. 13   专项活动组织人员应按活动项目、活动规模安排满足活动要求的相关专业人员参加。
6. 4. 14   专项排查组人员不宜少于 4人且不得少于 3 人。
6. 4. 15   承保机构委托巡查技术服务计划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在1个保险年度内，至少为被保险人开展1次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可与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同时进行；
2   每年至少为被保险人提供1次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安全评价或为投保项目提供1次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服务；
3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应根据被保险人的需要确定培训内容，可采取多个项目人员集中培训的方式；
4   协助被保险人编制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应急救援演练可根据被保险人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统筹安排服务计划，应急救援演练结束后对应急演练效果进行评估，出具应急演练效果评估报告；
5   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可与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安全评价同次进行；
6   巡查机构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服务宜在投保项目需要或施工重要节点、重要部位、季节性施工等重要环节进行；
7   巡查机构宜按被保险人统筹安排协助被保险人组织安全生产技术交流研讨活动，推介安全生产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装备及智慧工地安全管理体系活动。活动可有区域范围的投保项目相关人员参加。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2][条文说明]承保机构委托巡查技术服务计划应符合《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AQ9010的规定。
6. 4. 16   承保机构委托的巡查技术服务计划，应报承保机构审批后实施；或者承保机构将巡查计划在“安责险事故预防服务运营平台”下达任务后实施。
6. 4. 17   巡查机构（质安检查）应在每个投保项目竣工后，编制安责险专项排查、专项活动书面总结，并向承保方移交安责险专项检查相关材料。

[bookmark: _Toc24223][bookmark: _Toc5479][bookmark: _Toc20336][bookmark: _Toc4458][bookmark: _Toc26060][bookmark: _Toc18349][bookmark: _Toc6261]7   施工现场巡查技术服务程序
[bookmark: _Toc27396][bookmark: _Toc16186][bookmark: _Toc19684][bookmark: _Toc144][bookmark: _Toc13265]7. 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30561][bookmark: _Toc31537][bookmark: _Toc10593]7. 1. 1   工程质量安全巡查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现行工程建设规范标准。
7. 1. 2   巡查机构应加强巡查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巡查管理体系、制度，配备必要的巡查设备、仪器、工具。
7. 1. 3   施工现场工程质量安全巡查宜采取委托方人员带队巡查、巡查机构独立巡查的巡查方式。
7. 1. 4   巡查机构人员不得个人单独进入施工现场进行检查或以巡查机构名义从事其它活动。
[条文说明]本条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二、明确行政检查主体，严禁不具备主体资格的组织实施行政检查 实施行政检查的主体必须具备法定资格。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实施行政检查；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必须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检查；受委托组织必须在委托范围内实施行政检查。除上述主体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行政检查。行政检查主体资格要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巡查机构应建立健全巡查制度，明确巡查人员的职责和权限，确保巡查人员依法依规履行职责。
7. 1. 5  巡查机构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巡查应主动向被巡查单位出示有效证件。
[条文说明]巡查机构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出示有效证件是为了确保巡查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7. 1. 6   巡查机构根据委托授权进入施工现场进行巡查可采取下列措施： 
1   要求被巡查单位提供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文件和资料；
2   对施工现场工程质量安全进行检查；
3   对涉及工程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抽样检测，对工程主要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等质量进行抽样检测；
4   纠正违反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要求的行为，并提出整改要求； 
5   要求被巡查单位立即排除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事故隐患，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向委托人报告，要求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工； 
6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质量问题，要求有关工程责任主体单位改正，必要时建议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鉴定。
7. 1. 7   巡查人员应及时、客观地记录工程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部位、问题描述、问题严重程度。巡查记录宜附有查出问题照片、违反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条文。
7. 1. 8   对巡查发现的工程质量安全问题，应要求责任主体单位限期整改，整改回复后，巡查机构进行复查，经复查符合要求后此次巡查闭合。
[bookmark: _Toc31988][bookmark: _Toc27382]7. 2   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委托巡查技术服务程序
7. 2. 1   按照经过批准的巡查方案、巡查计划实施工程质量安全巡查。
[bookmark: _Toc24815][bookmark: _Toc19360]7. 2. 2   巡查方式可采取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人员带队巡查或第三方巡查机构独立巡查模式。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人员带队巡查，巡查前会议、巡查后会议应由带队人主持，第三方巡查机构独立巡查，巡查前会议、巡查后会议由巡查机构负责人主持。
7. 2. 3   对工程实体进行抽样检查，确定抽查单位（子单位）工程、分部（子分部）、分项工程和重要部位和质量安全检查内容。工程质量安全抽查记录宜按本标准表A. 0. 5填写。
Ⅰ   首次监督（巡查）交底会议
7. 2. 4   工程项目的首次工程质量安全巡查应由监督机构人员带队到达施工项目现场开展巡查工作。
7. 2. 5   巡查机构应协助监督机构组织召开首次监督交底会议。
7. 2. 6   首次监督交底会议应由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
7. 2. 7  监督机构带队人员组织宣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提出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要求，明确各方责任主体的相关质量安全责任，形成《首次监督工作交底会议记录》宜按本标准表A. 0. 6填写，告知本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计划。
[条文说明]本条依据《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修订），（陕质监发[2025]43号）“第十七条  向建设单位发放《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实施通知书》后，监督机构应及时与建设单位约定，召集工程建设责任主体的项目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参加首次监督会议，检查工程责任主体质量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建立情况及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到岗情况，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贯，提出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要求，明确各方责任主体的相关质量安全责任，形成《首次监督工作会议记录》（附件4）,告知本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计划。”明确了首次进入施工现场进行监督检查应召开监督交底会议。
7. 2. 8    带队人员介绍第三方质量安全巡查机构人员，巡查机构授权、巡查工作范围 、  巡查工作原则等内容。
7. 2. 9    巡查机构负责人向工程责任主体单位进行巡查交底，巡查交底宜按本标准表A. 0. 7《 巡查机构负责人交底会议记录》填写，巡查交底包括以下内容：
1   介绍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第三方技术服务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
2   告知巡查工作内容、巡查工作程序、巡查工作计划、巡查频次；
3   提出巡查过程中各相关方需要配合的要求；
4   明确巡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要求。
7. 2. 10    巡查机构应按本标准表A. 0. 8《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质量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巡查）表》，本标准表A. 0. 9《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巡查）表》进行检查。
Ⅱ   常态巡查程序
7. 2. 11    常态巡查应确保委托范围内在建工程项目全覆盖。
7. 2. 12    巡查机构每次质量安全巡查应在施工现场组织召开巡查前会议，巡查前会议应由巡查机构负责人主持，建设、施工、监理、分包等单位相关人员参加。
7. 2. 13    巡查机构负责人对巡查内容、巡查方法、检查资料的提供、各方人员配合等提出具体要求。
7. 2. 14    按照检查内容进行分组，每组宜由巡查机构和各方相关人员组成。
7. 2. 15    各组应按《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质量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巡查）表》《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巡查）表》对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行为资料、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安全生产管理资料和工程实体质量、施工安全进行检查。
7. 2. 16    在巡查过程中如发现建设工程质量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应责令被检查单位立即排除。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向委托方报告。
7. 2. 17   巡查机构每次巡查结束后应组织召开巡查后会议，会议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各组巡查人员反馈检查中工程质量安全查出问题，指出查出问题所违反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条文；
2   被巡查单位对巡查结果如有疑问时，巡查机构应进行解释或更正；
3   巡查机构负责人对此次巡查进行总结，提出查出问题限期整改等要求；
4   被巡查单位表态发言。
7. 2. 18   工程质量检查表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总监、巡查人员签字。
7. 2. 19   施工安全检查表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和安全员、监理单位总监、巡查人员签字。
7. 2. 20   巡查机构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质量问题，应及时向委托方汇报，提出有关工程责任主体单位责令改正建议，必要时建议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鉴定。宜按本标准表A. 0. 12填写《巡查工作联系单》。
7. 2. 21   需要复查的工程项目在收到整改回复后对查出问题的整改进行复查，宜按本标准表A. 0. 13填写《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巡查问题整改复查记录》，经复查符合要求形成闭合。		
[bookmark: _Toc25033]Ⅲ   专项检查程序
7.2. 22   按委托方要求巡查机构进行独立的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或配合委托方组成质量安全专项检查组进行专项检查。
7. 2. 23   专项检查组按照委托方统筹安排和专项检查计划开展工程质量和安全专项检查。
7. 2. 24   确定专项检查目标、范围、检查人员，根据检查区域划分、项目数量进行分组（一个或多个检查组）。
7. 2. 25   制定工程质量安全专项检查表，确定检查路线行程、后勤保障、配备检查设备仪器。
7. 2. 26   专项检查组应在每个检查项目施工现场组织召开专项检查前会议，会议应由巡查机构负责人主持，建设、施工、监理、分包等单位相关人员参加。
7. 2. 27   专项检查组对检查目的、检查内容、检查方法、检查资料的提供、各方人员配合等提出具体要求。
7. 2. 28   各组按照专项检查表进行检查，对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进行详细记录。
7. 2. 29   专项检查组组织召开专项检查后会议，会议宜包括以下内容：
1   专项检查人员反馈检查中工程质量安全查出问题，指出查出问题所违反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条文；
2   被检查单位对检查结果如有疑问，专项检查组应进行解释或更正，如无异议表态认可；
3   专项检查组对此次专项检查进行总结，提出查出问题限期整改等要求。
7. 2. 30   专项检查表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签字认可，专项检查组成员签字。
7. 2. 31   对专项检查发现的涉及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质量问题、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按本标准7. 2. 15、7. 2. 20执行。
7. 2. 32   收集专项检查资料。
Ⅳ   监督抽测程序
7. 2. 33  巡查机构 按委托方授权进入施工现场，在施工现场组织召开监督抽测前会议，监督抽测前会议应由巡查机构负责人主持，建设、施工、监理、分包等单位相关人员参加。
7. 2. 34   巡查机构 负责人应对监督抽测项目、指标、抽样及参建各方配合等事宜进行交底。
7. 2. 35  取样品宜由施工总承包、建设、监理单位参加并现场见证，对施工现场现有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构配件、设备按现行规范标准进行随机抽样，对工程实体按现行规范标准进行随机抽样，宜按本标准表A. 0. 12填写《监督抽测抽样单》。
7. 2. 36   监督抽测的委托单位为监督机构。
7. 2. 37   原材料、构配件的监督抽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工单位应按 巡查机构要求对所抽样品提供材质单，并核对样品规格等级等样品基本信息；
2  样品用封样专用封条单进行封样，并在封条上记录样品详细信息及抽样时间；
3   巡查机构应依据样品对应的试验指标、方法、标准进行检试验，并及时出具检测报告，报送监督机构；
7. 2. 38   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抽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工单位应按 巡查机构要求提供所抽样品图纸和相关资料；
2   施工单位应按 巡查机构要求提供检测所需的配合；
        3   巡查机构应依据样品对应的检测指标、方法、标准进行检测，并及时出具检测报告，报送监督机构；
7. 2. 39   巡查机构应及时对所抽样品及检测结果录入巡查抽样检测台账；
7. 2. 40   巡查机构应建立检测结果不合格台账，应及时将检测结果不合格报告报送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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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42   工程质量验收包括：主要分部工程验收、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
7. 2. 43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前应核查工程验收资料：
1   工程竣工验收方案；
2   竣工预验收合格文件；
3   经建设、监理单位审核的竣工报告；
4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出具的工程质量自评和评估报告；
5   勘察、设计单位出具的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6   所含分部工程中有关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检验资料应完整；主要使用功能的抽查结果应符合国家 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
7   各分部工程验收记录；
8   建设主管部门及监督机构责令整改的问题全部整改完毕；
9   项目永久性质量标志标识牌的设置及证明材料；
1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资料。
[条文说明]该条第9款是根据《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修订），（陕质监发[2025]43号）第二十四条第（九）款的规定“项目永久性质量标志标识牌的设置及证明材料。”编写。
《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21年修正版）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在建筑物明显部位设置永久性标牌，载明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名称和项目负责人姓名。”
7. 2. 44   工程验收应检查以下内容：
1   审核 参加工程质量验收各方人员的资格、验收程序、验收内容、验收执行的标准是否有效；
2   需要整改的质量缺陷是否已经全部整改完成并验收合格；
3   对实体工程质量进行抽查；
4   协助监督机构形成工程质量验收监督意见。  
Ⅵ	住宅工程分户验收程序
7. 2. 45   巡查机构按委托授权参加住宅工程分户验收工作。
7. 2. 46   巡查机构应配合监督机构对建设单位报送的住宅工程分户验收资料进行审查。
[条文说明]依据《陕西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陕建发[2024]167号）“第十二条建设单位在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将《住宅工程分户验收方案》《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住宅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承诺书》等，报送负责监督该工程的监督机构备案。”
“第六条分户验收应具备下列条件:（一）已完成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二）主要使用功能项目抽查结果均符合要求;（三）有关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检测资料完整，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完整;（四）所含分部（子分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均合格;（五）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条件。第七条全装修住宅工程，是指交付使用前，套内和公共部位的所有装饰面、设备管线及开关插座等全部装修并安装完成，厨房和卫生间的基本设施安装到位的住宅工程。全装修《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方案》分两个阶段，一阶段为装修前施工工作量基本完成，毛坯交付组织装修前分户验收，整理验收资料;二阶段为全装修完成后，工程竣工验收前组织分户验收。一、二阶段分户验收资料汇总归档。”
“第八条分户验收包括户内验收和公共部位验收:（一）户内验收内容包括:1.地面、墙面和顶棚质量;2.门窗工程质量;3.栏杆、护栏质量;4.防水工程质量;5.室内主要空间尺寸;6.给水排水与采暖工程质量;7.室内电气工程质量;8.通风与空调工程质量;9.建筑节能工程质量;10.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规定，应当验收的其他内容。全装修住宅工程户内验收除上述项目外，还应包括工程涉及的吊顶工程、轻质隔墙工程、墙饰面工程、楼地面饰面工程、涂饰工程、细部工程、厨房工程、卫浴工程、智能化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等（二）公共部位验收内容包括:外墙面施工质量;楼（电）梯、通道、地下室等公用部分的安全和使用功能;户外安装工程;建筑节能施工质量等。”
“第九条分户验收程序及要求（一）分户验收程序:1.住宅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施工、监理单位编制《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方案》。2.施工总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分户验收申请。3.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单位，成立分户验收工作小组，实施分户验收工作、4.分户验收合格的，由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分别在《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上按照规定签字、盖章确认。（二）分户验收相关要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方案》经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审核同意后实施，并分别纳入施工组织设计、监理规划管理。《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方案》应包括验收单位各方职责和义务、验收小组成员分工、验收依据、验收内容、检查部位（应在施工图纸上注明）、检查方法、仪器设备配置（应注明仪器型号、规格、校准有效期）、不合格项的处理措施、争议解决办法等内容;分户验收应全过程留痕，留存影像资料，建立分户验收“一户一档”电子档案。应根据项目技术特点、建设规模，合理配置验收工作小组人员。全装修前户内分户验收、全装修户内分户验收都必须逐户、逐间、逐项进行，分户验收应留存影像资料。发现工程观感质量和使用功能不符合规范或设计文件要求的，分户验收小组应当书面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整改后应重新组织分户验收。验收影像资料、验收记录二维码等方式，告知分户验收实施过程和结果。”
 7. 2. 47  巡查机构应配合监督机构对分户验收房号进行随机抽查，抽查数量为：
1   每种户型至少抽1户，且总户数不少于10户：
2   总户数少于10户的，全数检查：
3   其中顶层、底层至少各抽查2户。
[条文说明]依据《陕西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陕建发[2024]167号）的规定。“第十条监督机构应对分户验收情况实施监督抽查。建设单位应提前5个工作日，将《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分户验收“一户一档”电子档案等，提交监督机构。建设单位应提前一天将随机抽中的待检楼栋和楼层中有防水要求的房间、屋面蓄水，给水承压管道（含暖气）带压，并做好外墙淋水试验准备。”
7. 2. 48  当发现存在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使用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等重大质量问题的，应终止监督抽查要求责任主体单位整改。同时，提高监督抽查比例，要求重新组织分户验收和提高验收组成人员级别，实施“提级验收”，由项目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上一级分管技术质量的负责人参加分户验收或现场驻点督导。
[条文说明]依据《陕西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陕建发[2024]167号）第十条第二款“当发现存在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使用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等重大质量问题的，监督机构应当终止监督抽查，要求建设单位整改。同时，提高监督抽查比例，要求重新组织分户验收和提高验收组成员级别，实施“提级验收”，由项目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上一级分管技术质量的负责人参加分户验收或现场驻点督导。监督人员应将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情况，写入监督记录。”的规定。
7. 2. 49   巡查人员应将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情况，填写巡查记录。对全装修住宅工程可适当增加分户验收抽查比例。分户验收巡查资料存档不应少于10年。
[条文说明]依据《陕西省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陕建发[2024]167号）第十一条第一款“分户验收资料应由施工单位整理、组卷，由建设、施工单位归档保存，存档期限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应少于10年。”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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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1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委托的巡查技术服务主要采用专项检查、飞行检查方式。专项检查程序宜按本标准Ⅲ专项检查程序执行。
7. 3. 2   飞行检查的重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上次飞行检查检查出质量安全问题较多、排名落后的项目，且整改不力或整改后反复出现同样类似问题的项目；
2  有投诉举报的项目；
3   被新闻媒体曝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项目。
7. 3. 3   巡查机构应根据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所属国内外项目的分散性、特殊性、项目的重要性等因素，确定飞行检查范围、时间、方式、重点、行程、程序等；
7. 3. 4   制定国内、国际工程飞行检查表，国际工程飞行检查表应与相关国家法律和工程所执行的规范标准相一致。
7. 3. 5   巡查机构应在施工现场组织召开巡查前会议，巡查前会议应由施工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分包等单位相关人员参加。
7. 3. 6   巡查机构负责人对检查目的、检查内容、检查方法、检查资料的提供、各方人员配合等提出具体要求。
7. 3. 7   各专业巡查人员按照检查表进行检查，检查人员要及时、客观地记录发现的问题。
7. 3. 8   各专业巡查人员对检查资料进行整理，对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进行汇总。
7. 3. 9   对宜在现场反馈巡查情况的巡查，巡查机构负责人组织召开飞行检查后会议 ，反馈检查中查出问题和所违反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标准，提出巡查出问题的限期整改要求。
7. 3. 10   被检查单位对检查结果如有疑问，飞行检查组应进行解释或更正，如无异议表态认可。
7. 3. 11   检查表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签字认可，飞行检查组成员签字。
7. 3. 12   对不宜在现场反馈巡查情况的巡查，可不召开飞行检查后会议。
7. 3. 13   收集飞行检查资料。
[bookmark: _Toc15110][bookmark: _Toc13700][bookmark: _Toc31402][bookmark: _Toc26982][bookmark: _Toc3242]7. 4   承保机构委托的安责险巡查技术服务程序
7. 4. 1   巡查机构按照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巡查技术服务合同、巡查方案、巡查计划开展服务工作。
7. 4. 2   巡查机构应如实记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的项目、时间、地点、服务过程，服务完成后宜按本标准表A. 0. 15《安责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回访评价表》。10个工作日内收回评价表归档。
[条文说明]《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AQ9010“6.3 回访和确认
保险机构应在服务完成以后 10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网络、现场验证方式回访并记录投保单位的满意度和具体意见。保险机构应如实记录事故预防技术服务的时间、地点、服务机构、服务人员、服务项目、服务措施、服务过程和回访情况,并在服务完成以后 20个工作日内整理完毕,由双方确认后归档。”的规定。
7. 4. 3   巡查机构应依法开展安全事故预防技术服务，不得泄露被保险人的职工信息和技术秘密、商业秘密，不得影响被保险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条文说明]依据《陕西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指导意见》（陕建质发[2022]10号）第四条“保险机构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规范服务流程，依法开展安全事故预防技术服务，不得泄露被保险人的职工信息和技术秘密、商业秘密，不得影响被保险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Ⅰ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7. 4. 4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时间应提前与投保人所属施工项目部进行沟通，在不影响施工的情况下确定教育培训内容、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
[bookmark: OLE_LINK17]7. 4. 5   如开展区域范围内集中教育培训，可由多家承保机构联合与区域内投保的各施工项目部沟通一致，在同一地点开展教育培训。
7. 4. 6   职业病防治宣传应由被保险人组织，巡查机构协助录制宣传视频、印制宣传展板、宣传资料，在培训讲座现场进行展示宣传。拍摄宣传现场照片、记录发出宣传资料份数。
7. 4. 7   培训讲座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培训讲座内容应为现行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按工程项目特点、工程项目亟需整治问题确定培训内容；
2   培训应制作课件，内容应结合实际、条理清楚、通俗易懂；
3   培训课时不宜少于3个课时；
4   参加培训的人员应全员签到；
5   培训应留存影像资料。

Ⅱ   安全风险辨识、评估、评价
7. 4. 8   巡查机构按巡查计划与投保人确定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安全评价时间、服务内容、服务方式。
7. 4. 9   巡查机构应根据工程项目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安全评价的具体内容安排相应专业人员。
7. 4. 10   巡查机构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宜以下列方式进行服务；
1   查阅投保人生产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方案，对风险源分析、风险辨识、风险等级确定、风险清单、风险管控清单、风险责任清单进行核查，提出对生产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2   巡查机构宜以会议形式组织对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案的安全风险辨识、评估、风险控制措施进行论证，完善施工方案中的安全风险管控内容。
[条文说明]依据《陕西省建立完善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实施意见》（陕安委[2017]10号），生产单位应建立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确保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巡查机构按照文件要求为被保险人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7. 4. 11   记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评价的时间、方式内容，留存相关资料。

Ⅲ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7. 4. 12   巡查机构按巡查计划提前与投保项目部进行沟通，确定施工项目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时间。
7. 4. 13   事故隐患排查应根据排查项目规模、形象进度、涉及专业等配备相应巡查工程师。
7. 4. 14   制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专项检查表，配备必要的检查仪器工具。
7. 4. 15   每次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巡查机构应在施工现场组织召开排查前会议，会议应由巡查机构负责人主持，建设、施工、监理、分包等单位相关人员参加。
7. 4. 16   巡查机构负责人介绍巡查组人员、排查目的、内容、方法，对检查资料的提供、各方人员配合等提出具体要求。
7. 4. 17   按照排查内容进行分组，每组宜由巡查机构（质量安全）和各方相关人员组成。
7. 4. 18   各组按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专项排查表进行检查，对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问题进行详细记录，并留存影像资料。
[条文说明]安全事故隐患排查组应按照《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4版）》（建质规[2024]5号）对工程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进行检查。
7. 4. 19   在排查过程中如发现建设工程质量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应责令被检查单位立即排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向承保机构、建设单位、监管机构报告。
[bookmark: OLE_LINK1][条文说明]本条依据《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应急[2025]27号）第二十三条“被保险人应当配合保险机构开展事故预防服务，并对服务中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对未按时限整改重大事故隐患的，保险机构应当将重大事故隐患情况及时上报应急管理部门、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并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向投保人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保险机构主动解除合同的，应当及时将有关信息向应急管理部门、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告。”的规定。
7. 4. 20    组织召开排查后会议，会议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巡查机构排查人员反馈排查中查出问题所违反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标准。
2   巡查机构负责人对此次排查进行总结，提出查出问题限期整改要求。
7. 4. 21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专项检查表应由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安全员签字认可，专项检查组成员签字。
7. 4. 22     收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资料。
7. 4. 23    需要复查的在收到整改回复后对查出问题的整改进行复查，宜按本标准表A. 0. 16填写《事故隐患排查查出问题整改复查记录》，经复查符合相关要求形成闭合。
7. 4. 24    编写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报告，列明检查中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查出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Ⅳ   生产安全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
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科技推广应用
7. 4. 25   巡查机构按照安全生产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科技推广应用专项活动计划，提前与投保人进行沟通确定服务时间，根据专项活动内容，确定参加专项活动的专业巡查人员。
7. 4. 26   巡查人员查阅投保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方案和安全管理制度，是否符合《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 33000编制，安全管理制度是否按工程实际制定、修订，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7. 4. 27    巡查人员查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对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风险范围、依据、预控措施、应急措施、应急物资储备等进行核查，提出意见建议。参加事故应急演练，演练后编写演练效果评估报告。
7. 4. 28    巡查人员应参加投保人组织的安全生产技术交流研讨会，推介安全生产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装备及智慧工地安全管理体系的活动，在活动方案制定过程中提出合理化建议。
7. 4. 29    收集专项活动的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25034][bookmark: _Toc25142][bookmark: _Toc1011][bookmark: _Toc10833][bookmark: _Toc11204][bookmark: _Toc7264][bookmark: _Toc21599][bookmark: _Toc16662]8   工程质量巡查
[bookmark: _Toc10954][bookmark: _Toc3865][bookmark: _Toc574][bookmark: _Toc2424][bookmark: _Toc25859][bookmark: _Toc20272][bookmark: _Toc30773][bookmark: _Toc2395]8. 1   一般规定
8. 1. 1   工程质量巡查应包括工程质量管理行为巡查、工程实体质量巡查。
8. 1. 2   工程质量巡查应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现行建设工程质量规范标准开展工作。
8. 1. 3   工程质量巡查应做好巡查记录。
[bookmark: _Toc12629][bookmark: _Toc14669][bookmark: _Toc20702][bookmark: _Toc20864][bookmark: _Toc32455][bookmark: _Toc1838]8. 2   责任主体工程质量管理巡查
8. 2. 1   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质量管理的巡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施工许可证、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的办理情况； 
2   五方法定代表人签署授权书、五方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3   原设计有重大修改、变动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重新报审；
4   建设单位按规定委托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情况；
5   建设单位有无违法分包情况，有无明示或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情况； 
6   设计、勘察、施工、监理和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情况；
7   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提出保障工程质量措施建议或专项论证情况；
8   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或职能部门对项目的工程质量定期检查指导情况；
9   施工单位项目部管理人员资格、配备及到位情况，项目负责人有无同时承担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负责人的情况及委托他人代行职责的情况；
10   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建立情况；
11   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审批和监理审查情况；
12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进场验收情况； 
13   规定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见证取样送检复验情况；
14   标养、同养试块留置，后浇带支撑及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开展情况等；
15   检验批、分项、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情况；
16   分部(子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和功能性检测情况；
17   抽查施工单位质量管理资料的收集、整理情况；
18   监理单位项目监理机构的人员资格、配备及到位情况；
19   监理单位有无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单位、质量检测单位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 害关系的情况，监理单位有无从事建筑 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经营活动；
20   监理单位有无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单位、质量检测单位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 害关系的情况，监理单位有无从事建筑 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经营活动；
21   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的编制审批及执行情况。
22   监理单位制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取样送检的见证计划及实施情况。
23   监理单位质量问题通知单签发及质量问题整改结果的复查情况。
24   质量问题和质量事故处理情况，设计、勘察单位是否参加处理。
25   各责任方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
[条文说明]本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修订），（陕质监发[2025]43号）的相关规定‌。
8. 2. 2   各方责任主体质量管理的巡查应填写《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质量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巡查）表》。
[bookmark: _Toc14213][bookmark: _Toc7950][bookmark: _Toc19271][bookmark: _Toc15511][bookmark: _Toc5563][bookmark: _Toc12442]8. 3   工程实体质量巡查
8. 3. 1   工程实体质量巡查宜采用目测、便携工具检查、仪器设备（智能化设备）检测等方法。
8. 3. 2   工程实体质量巡查应对工程材料和构配件及设备储存、材料加工、构件加工、施工工作面、楼层施工面、施工工艺、实体质量符合标准、试块和试件留置、标准养护室、试块养护、季节性施工条件等进行检查。
8. 3. 3   工程实体质量巡查应对涉及结构安全和影响使用功能的重要部位、节点、环节进行检查。
8. 3. 4   巡查应对施工工艺、实体质量符合强制性标准，质量缺陷、允许偏差、观感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标准的符合性进行检查。
8. 3. 5    检查中发现重大工程质量隐患问题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8. 3. 6    对检查出质量问题的严重性进行判断，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8. 3. 7   工程实体质量巡查出的质量问题应及时记录，记录宜包括查出问题的描述、位置、照片、违反法律法规或规范标准条文。
8. 3. 8   收集工程质量巡查资料。


[bookmark: _Toc5694][bookmark: _Toc4185][bookmark: _Toc24890][bookmark: _Toc23511][bookmark: _Toc14616]9   施工安全与文明施工巡查
[bookmark: _Toc8709][bookmark: _Toc22822][bookmark: _Toc14101][bookmark: _Toc11960][bookmark: _Toc10458][bookmark: _Toc13042][bookmark: _Toc29387]9. 1   一般规定
9. 1. 1   施工安全与文明施工巡查应包括：责任主体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巡查。
9. 1. 2   施工安全与文明施工巡查应根据巡查方案、巡查计划实施。
9. 1. 3   现场安全生产巡查发现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时，应及时报告委托人。
[bookmark: _Toc12174][bookmark: _Toc13819][bookmark: _Toc1973][bookmark: _Toc19419][bookmark: _Toc8396][bookmark: _Toc166]9. 2   责任主体安全生产管理巡查
9. 2. 1   对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安全管理的巡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设单位应当将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在开工前一次性足额给付施工总承包单位以及直接发包的专业承包单位的情况； 
2   施工单位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确定的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情况；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监理单位对以上内容的审查情况； 
3   施工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重大危险源监管制度和教育培训等制度的情况；在安全技术交底中应明确危险岗位的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的情况；严格工序管理和收集、整理安全生产相关资料的情况；监理单位对以上内容的审查情况；
4   项目负责人对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和重大危险源，向施工作业人员做出详细说明的情况；在重大危险源的相应部位设立警示标志；监理单位对危险性较大工程施工作业实施旁站监理情况； 
5   施工单位对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的程序管理情况；制定重大事故应急预案情况；监理单位对其审查情况； 
6   施工单位对可能造成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损害的专项防护措施情况；监理单位对其审查情况； 
7   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封闭围挡、临时建筑物的验收情况；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宿舍情况；
8   施工单位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投入情况； 
9   施工单位向作业人员发放安全生产防护用品(具)的记录和资料情况； 
10   施工单位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经教育培训或者考核合格的情况； 
11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的备案、登记情况； 
12   施工单位采购或租赁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在进场前查验其生产(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检验合格证明情况；监理单位对其审查情况； 
13   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或职能部门对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定期检查指导情况； 
14   安装、拆卸建筑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的单位编制拆装方案、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有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监督，出具的安装自检合格证明、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和办理移交手续的情况；监理单位对其审查情况； 
15   监理单位发现安全事故隐患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停止施工的，按规定及时报告建设单位、监督机构的情况。 
[条文说明]本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修订），（陕质监发[2025]43号）的相关规定，《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陕建发[2019]1116号）第二十六条“监理单位应当将危大工程列入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针对工程特点、周边环境和施工工艺等，制定安全监理工作流程、方法和措施。
监理单位应当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实行旁站监理，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专项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其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应当要求其暂停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监理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编写。
9. 2. 2   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简称“危大工程”）应巡查的主要内容：
1   危大工程清单；
2   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危大工程监理细则；
3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施工方案专家论证；
4   危大工程专项方案两级交底记录；
5   危大工程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及登记台账；
6   项目经理资格及现场履职记录；
7   涉及危大工程的施工机械和设施安全许可验收资料；
8   危大工程施工监测记录；
9   危大工程安全巡视记录；
10   危大工程监理履职记录；
11   危大工程验收记录；
12   危大工程现场巡查。
[条文说明]本条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项分部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7号）《危险性较大的分项分部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办质[2008]31号）《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陕建发[2019]1116号）的相关规定编写。
9. 2. 3   施工安全应急事件救援应巡查的主要内容：
1   检查施工单位制定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
 	2   检查施工单位建立应急救援组织和配备救援人员；
3   检查施工单位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
4   检查施工单位配置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
5   检查施工单位对应急事件处置的流程及结果资料。

[bookmark: _Toc4591][bookmark: _Toc23001][bookmark: _Toc9324][bookmark: _Toc27748][bookmark: _Toc19454][bookmark: _Toc2877]9. 3   现场施工安全巡查
9. 3. 1   现场施工安全巡查宜采用目测、便携工具检查、指挥操作检验、安全装置检验、荷载试验、仪器设备（智能化设备）检测等方法。
9. 3. 2   现场施工安全巡查应对人员实名制管理、持证上岗、作业人员操作规程、安全防护及劳动保护用品配备等从业人员安全行为内容进行检查。
9. 3. 3   现场施工安全巡查应对基坑、围堰、作业脚手架与作业平台、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高处作业、高处作业吊篮、施工升降机、塔式起重机、起重吊装、施工机具、施工用电、消防安全等内容进行检查。
9. 3. 4   基坑安全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施工方案与交底、基坑支护、降排水、土方开挖、坑边荷载、施工监测、支撑拆除、安全防护、作业环境等。
9. 3. 5   围堰安全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施工方案与交底、构配件和材质、围堰构造、安装、检查验收、监测、安全使用、拆除、安全防护等。
9. 3. 6   作业脚手架与作业平台安全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施工方案、立杆基础架体基础、架体与建筑结构拉结架体稳定、杆件间距与剪刀撑、脚手板与防护栏杆、交底与验收、横向水平杆设置、杆件连接、层间防护、构配件材质、通道等。
9. 3. 7   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安全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施工方案与交底、构配件和材质、地基基础、架体搭设、构造措施、杆件连接、检查验收、拆除、使用与监测、安全防护。
9. 3. 8   高处作业安全巡查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帽、安全网、安全带、临边防护、洞口防护、通道口防护、攀登作业、悬空和交叉作业、移动和固定式操作平台、悬挑式物料钢平台等。
9. 3. 9   高处作业吊篮安全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施工方案、安全装置、悬挂机构、钢丝绳、安装作业、升降作业、交底与验收、安全防护、吊篮稳定、荷载等。
9. 3. 10   施工升降机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施工方案、安全装置、限位装置、防护设施、附墙架、钢丝绳、传动系统、安拆、验收与使用、基础、导轨架、电气安全、通信装置等。
9. 3. 11   塔式起重机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施工方案、载荷限制装置、行程限位装置、保护装置、吊钩、滑轮、卷筒与钢丝绳、结构设施、多塔作业、安拆、验收与使用、附着、基础与轨道、安全防护设施、电气安全、司机室等。
9. 3. 12   起重机吊装主要内容包括：施工方案、起重机械、起重吊装作业、吊索与吊具、作业人员、作业环境、警戒监护等。
9. 3. 13   施工机具主要内容包括：木工机械、手持电动工具、钢筋机械、电气焊设备、混凝土机械、其他中小型机机具等。
9. 3. 14   临时用电安全巡查主要内容包括：临时用电工程组织设计（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方案）、外电防护、接地与接零保护系统、配电线路、配电箱与开关箱、配电室与配电装置、现场照明、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档案等。
9. 3. 15   消防安全主要内容包括：消防专项方案及预案、消防设施、动火作业、易燃易爆管理、消防通道与标识、应急处置等。
9. 3. 16   现场施工安全巡查应对施工工艺安全、施工操作安全、有限空间作业、施工降水、变形检测、地面和结构变形进行检查。
[bookmark: _Toc23190]9. 3. 17   对检现场施工安全巡查出的问题记录宜包括查出问题的描述、位置、照片、违反法律法规或规范标准条文。
9. 3. 18   对检查出的安全安全事故隐患进行严重性判断。
9. 3. 19   查中发现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停止相关作业，撤出作业人员，防止事态扩大，及时向委托人报告。
 9. 3. 20   巡查机构应对巡查出的安全事故隐患进行统计分析，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_Toc21155][bookmark: _Toc30688][bookmark: _Toc14120][bookmark: _Toc9739][bookmark: _Toc28733][bookmark: _Toc23024]9. 4   文明施工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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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1   文明施工巡查应包括：现场围挡（墙）、封闭管理、施工场地、材料堆放、现场办公与住宿、现场防火、综合治理、安全标志、交通疏导、生活设施与社区服务等。
9. 4. 2   现场围挡（墙）巡查主要内容包括：围挡高度、围挡材料与围挡的设置。
9. 4. 2   封闭管理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施工工地出入口的设置及企业名称或标识的张贴、门卫管理制度、施工人员进出的管理、车辆冲洗设施的设置。
9. 4. 3   施工场地巡查主要内容包括：场地硬化、 道路设置、管道敷设、土方覆盖、防尘与防噪、施工废水与泥浆排放。
9. 4. 4   材料堆放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材料堆放位置、材料堆放高度与标牌、物料防火防雨措施、作业区与楼层内工完场清、垃圾堆放与清运、易燃易爆物品储存与管理。
9. 4. 5   现场办公与住宿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施工作业区与生活区划分隔离、临时用电及防火措施、冬季与夏季宿舍设置要求。
9. 4. 6   现场防火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施工现场临时用房与作业场所防火设计、消防通道与消防水源设置、现场灭火器材布局配置、动火作业审批与执行。
9. 4. 7   综合治理巡查主要内容包括：作业人员学习和娱乐场所设置、治安保卫制度、卫生急救器材配备。
9. 4. 8   安全标志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宣传标语与标牌设置、主要施工部位、作业层面、危险区域以及主要通道口安全警示标识设置。
9. 4. 9  交通疏导巡查主要内容包括：施工现场人车分离管理、城市道路施工作业时的作业路段管理、施工现场消防车通行。
9. 4. 10   生活设施与社区服务巡查主要内容包括：卫生责任制度、食堂设置、生活区设置。



[bookmark: _Toc18225][bookmark: _Toc14911][bookmark: _Toc26519][bookmark: _Toc12686][bookmark: _Toc3894][bookmark: _Toc16569]10   成果分析、总结
10. [bookmark: _Toc9674][bookmark: _Toc28362][bookmark: _Toc31766][bookmark: _Toc22412][bookmark: _Toc29367][bookmark: _Toc16855]1   一般规定
10. 1. 1   巡查工作成果可分为巡查日报、巡查月报，年度巡查总结，完成合同约定内容后的总体巡查总结。
10. 1. 2  巡查日报、巡查月报由巡查机构负责人组织各专业巡查工程师编写，巡查机构负责人审批后报委托人。
10. 1. 3   年度巡查总结、总体巡查总结由巡查机构负责人组织各专业巡查工程师编写，巡查机构负责人审核，经巡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并加盖公章后报委托人。
[bookmark: _Toc27757][bookmark: _Toc30215][bookmark: _Toc32468][bookmark: _Toc13968][bookmark: _Toc26058][bookmark: _Toc8501]10. 2   巡查月报
10. 2. 1   巡查机构应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向委托人书面报告巡查工作情况，巡查月报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巡查项目概况；
2   巡查工作范围；
3   巡查工作内容；
4   巡查工作方法；
5   被巡查项目基本信息、每一项目的巡查频次、每次巡查结果；
6   巡查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统计、列表，列表内容宜包括：质量安全问题描述、照片、违反法律法规或规范标准的条文、整改建议等内容；
7   根据工程项目巡查结果进行风险分析和评价；
8   提出合理化建议；
9   下月巡查工作重点；
10   合同约定的其它事项。
10. 2. 2   巡查月报的提交时间可根据委托人要求提交。
[bookmark: _Toc507][bookmark: _Toc29286][bookmark: _Toc30847][bookmark: _Toc14302][bookmark: _Toc25836][bookmark: _Toc539]10. 3   年度、总体巡查工作总结
[bookmark: OLE_LINK7]10. 3. 1   巡查机构应在年终编制年度巡查工作总结，或服务期结束后编制总体巡查工作总结，年度、总体巡查工作总结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巡查项目概况；
2   巡查工作范围；
3   巡查工作依据；
4   巡查组织机构；
5   巡查工作内容；
6   巡查工作方法；
7   对巡查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对巡查项目进行评价；
8   质量安全问题分析宜包括：质量安全管理行为、工程实体质量、现场安全、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重大事故隐患问题存在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各个专业问题数量分布描述，提出治理措施和建议；
9   巡查项目评价宜包括：被巡查项目质量安全管理水平评价；列出优秀项目、一般项目、较差项目；
10   巡查项目质量安全总体评价；
11   巡查工作成效；
12   经验总结与建议；
[bookmark: OLE_LINK8]13   委托人要求其他内容。
10. 3. 2   年度、总体巡查工作总结应在完成合同约定所有巡查工作后15个工作日内出具或按委托方要求提交。


[bookmark: _Toc17426][bookmark: _Toc1859][bookmark: _Toc25347][bookmark: _Toc23973][bookmark: _Toc20062][bookmark: _Toc31069]11   巡查技术服务资料管理
11. [bookmark: _Toc31056][bookmark: _Toc28865][bookmark: _Toc30224][bookmark: _Toc20753][bookmark: _Toc4248][bookmark: _Toc11125]1   一般规定
11. 1. 1   巡查机构应建立巡查技术服务资料管理制度，建立巡查技术服务档案。
[条文说明] 巡查技术服务资料是实施建设工程第三方巡查技术服务过程的真实反映，应具有可追溯性，巡查机构应做到“明确责任，专人负责”‌。
11. 1. 2   巡查机构应及时、准确、完整地收集、整理、传递文件资料，建立收发文台账。
[条文说明] 各专业巡查人员应及时分类整理本专业巡查资料，并汇总统一管理，巡查技术服务资料应完整、真实。
11. 1. 3   巡查机构宜采用信息化技术管理巡查技术服务文件资料。
[bookmark: _Toc9297][bookmark: _Toc31355][bookmark: _Toc26723][bookmark: _Toc21079][bookmark: _Toc25996][bookmark: _Toc7435]11. 2   巡查技术服务资料内容
11. 2. 1   质量安全巡查档案资料主要包含下列内容：
1   巡查技术服务合同；
2   巡查机构成立文件，巡查机构负责人任命书； 
3   巡查工作方案；
4   巡查工作计划；
5   首次巡查工作交底记录；
6   巡查记录；
7   巡查图片影像资料；
8   巡查工作联系单；
9   会议纪要；
10   巡查项目台账（宜按本标准表A. 0. 17填写），巡查项目台账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巡查日期、巡查人员、巡查主要问题、处理措施、复查日期、复查结果等；
11   专项检查、飞行检查项目台账（宜按本标准表A. 0. 18填写），专项、飞行检查项目台账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检查日期、检查依据、检查内容、复查日期、复查结果、检查人员等；
12   巡查日报、巡查月报；
13   年度、总体巡查工作总结；
14   其它相关资料。
11. 2. 2   监督抽测巡查档案资料主要包含下列内容：
1   监督抽测委托合同；
2   监督抽测机构成立文件，监督抽测机构负责人任命书；
3   仪器设备校准、标定合格文件；
4   监督抽测方案、计划；
5   监督抽测原始记录；
6   监督抽测报告；
7   监督抽样项目台账（宜按本标准表A. 0. 19填写），监督抽样项目台账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抽检日期、委托单位、检测单位、抽检抽样内容、抽检抽样人员、见证人员、检测结果等；
8   检测结果不合格材料及处理过程资料；
9   巡查月报；
10   年度、总体监督抽测工作总结；
11   其他相关资料。
11. 2. 3   安责险事故预防服务巡查档案资料主要包含下列内容：
1   安责险事故预防服务合同；
2   巡查机构成立文件，巡查机构负责人任命书； 
3   巡查工作方案；
4   巡查工作计划；
5   服务过程记录（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影像资料及培训签到表）‌；
6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服务资料（培训课件、记录）；
7   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安全评价服务资料（危险源识别、风险类型分析及防控措施建议）；
8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服务资料（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报告、问题整改复查记录）；
9   生产安全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科技推广应用服务资料（事故应急演练影像资料、演练效果评估报告、科技推广应用服务记录）；
10   安责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回访评价表；
10   委托项目总结；
11   其他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32479][bookmark: _Toc4951][bookmark: _Toc25883][bookmark: _Toc17383][bookmark: _Toc20153][bookmark: _Toc17635]11. 3   巡查文件资料立卷归档
11. 3. 1   巡查文件资料应及时整理、分类、组卷、形成档案。
11. 3. 2   巡查档案应按相关规定和委托人要求保存或移交。
11. 3. 3   工程质量巡查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15年，生产安全巡查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安责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
[bookmark: _Toc9006][条文说明] 本条依据《陕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修订），（陕质监发[2025]43号）第二十七条“监督机构应建立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档案管理制度，做好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档案记录、收集、整理和归档管理工作。工程质量监督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15年;安全生产监督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或终止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计划之日起15日内，按照相关规定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档案归档。”‌。《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应急[2025]27号）第二十四条“保险机构应当为被保险人建立事故预防服务档案，确保服务过程可追溯。保险机构和被保险人应当留存事故预防服务档案，妥善保管，留存期限不少于5年，期间不得篡改、隐匿或销毁。”的规定编写。


[bookmark: _Toc14631][bookmark: _Toc23387][bookmark: _Toc2830][bookmark: _Toc25743][bookmark: _Toc120]12   信息化管理
12. [bookmark: _Toc16404][bookmark: _Toc27184][bookmark: _Toc28924][bookmark: _Toc4396][bookmark: _Toc18686][bookmark: _Toc16391]1   一般规定
12. 1. 1   巡查机构宜建立巡查信息化平台，为不同用户提供共享数据平台。
12. 1. 2   巡查信息化平台应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保密性、准确性、可靠性。巡查机构应定期对数据进行备份，防止数据丢失。

[bookmark: _Toc3042][bookmark: _Toc20717][bookmark: _Toc21980][bookmark: _Toc32705][bookmark: _Toc8073][bookmark: _Toc31645]12. 2   巡查信息化平台  
12. 2. 1   巡查信息化平台宜具备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保机构服务内容相应的功能系统。
12. 2. 2   巡查信息化平台宜具备下列功能：
1   下达巡查任务，安排巡查时间、巡查项目、巡查人员的功能；
2   整改闭环管理功能：具有巡查项目巡查出的问题、问题限时整改，整改回复、复查闭环功能；
3   巡查过程管理功能：具有巡查数据采集、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查找、巡查成果存档、异常事件上报、统计报表分析功能；
4   档案信息管理功能：具有巡查资料的整理、建档编码、电子档备份、归档功能；
12. 2. 3   资料的归档应有具体的建档编码规则，资料的整理应和巡查进度同步进行。为避免资料损毁，应设置电子档备份。
12. 2. 4   巡查信息化平台应对所采集的个人信息、项目信息和巡查信息在存储、传输过程中必须进行加密处理。
[条文说明] 巡查信息化平台应避免信息的泄露、损坏或丢失。
12. 2. 5   巡查信息化平台应建立维护和更新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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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175][bookmark: _Toc5819][bookmark: _Toc28264][bookmark: _Toc16418][bookmark: _Toc5213][bookmark: _Toc917][bookmark: _Toc11756]附录A   巡查工作用表
[bookmark: _Toc31660][bookmark: _Toc10603][bookmark: _Toc16595][bookmark: _Toc3322][bookmark: _Toc1906][bookmark: _Toc13862][bookmark: _Toc23136][bookmark: _Toc17540][bookmark: _Toc11042]表 A. 0. 1   巡查机构成立文件




××××〔20××〕××号

关于成立××质量安全项目巡查机构的决定

根据《××××××合同》，公司决定成立××××××公司××质量安全项目巡查机构。
特此通知。
附项目巡查机构印模




××××××公司
20××年×月×日

主送：××单位
                                       20××年×月×日印发
[bookmark: _Toc2777][bookmark: _Toc26039][bookmark: _Toc9474][bookmark: _Toc2723][bookmark: _Toc27282][bookmark: _Toc28387]表 A. 0. 2   巡查机构负责人任命书
巡查项目名称：                                                                                                               编号：
	致：                 （委托人名称）

兹任命                （姓名、身份证号）为我单位                  巡查项目负责人，负责组建巡查机构、履行该项目工程质量安全巡查技术服务合同、主持项目巡查服务工作。














                             巡查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委托人、巡查单位各一份。
[bookmark: _Toc9651][bookmark: _Toc14161]
表 A. 0. 3   巡查机构负责人变更表
	巡查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委托合同起止日期
	

	变更前项目负责人
	
	资格/职称证书编号
	

	变更后项目负责人
	
	资格/职称证书编号
	

	申请变更原因
	

	巡查单位意见
	


                          巡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委托人意见
	                  


                        委托人（盖章）     
                           年  月  日


注：1 本表一式二份，委托人、巡查单位各一份。
2 后附变更后巡查机构负责人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执业资格证复印件。

[bookmark: _Toc11994][bookmark: _Toc10955]表 A. 0. 4   专业巡查工程师变更表
	巡查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委托合同起止日期
	

	变更前专业巡查工程师
	
	资格/职称证书编号
	

	变更后专业巡查工程师
	
	资格/职称证书编号
	

	申请变更原因
	

	巡查机构意见
	


                          巡查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委托人意见
	                  


                        委托人（盖章）     
                           年  月  日


注：1 本表一式二份，委托人、巡查机构各一份。
2 后附变更后专业巡查工程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执业资格证复印件。



[bookmark: _Toc6089][bookmark: _Toc17361][bookmark: _Toc23626][bookmark: _Toc2185][bookmark: _Toc27847][bookmark: _Toc24049][bookmark: _Toc3104][bookmark: _Toc28620][bookmark: _Toc18207][bookmark: _Toc1329][bookmark: _Toc5619][bookmark: _Toc19197][bookmark: _Toc31797][bookmark: _Toc4137][bookmark: _Toc10442][bookmark: _Toc6139]表 A. 0. 5   工程质量安全抽查记录
                                                                                                                                         编号：

	工程名称：
	巡查时间：    年   月  日

	
抽查部位
	单位工程
	
	场所
	

	
	分部分项工程
	
	专业
	

	
	重要部位
	
	
	

	巡查
记录
	



建设单位（签字）：          施工单位（签字）：           监理单位（签字）：
巡查人员（签字）：                                       

[bookmark: _Toc31736]表 A. 0. 6   首次监督工作交底会议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许可证号
	

	开会时间
	
	地点
	
	监督人员
	

	会    议    内    容

	一、建设单位介绍参会的主要人员，监督员通过《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工程质量承诺书》对各责任主体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逐一核对，人证应一致。
二、监督员反馈施工现场检查情况、施工图纸加盖审图机构和人员印章、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资料核查、各参建单位工程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建立情况、按专业配备具有相应能力的质量安全管理人员并履行相关授权手续等情况。
现场若发现有违法违规的问题，应按《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责令建设单位按本规定15条立即整改。
三、进行法律法规宣贯，重点对《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进行宣贯，明确各责任方的职责，要求在工程建设过程切实履行各自主体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可靠，生产安全顺利。
四、简要介绍该项目的质量安全监督计划，并明确本项目监督人员姓名及联系电话。

	
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其他人员

	
	
	
	

	
监理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总监
	其他人员

	
	
	
	

	
设计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其他人员

	
	
	
	

	
勘察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其他人员

	
	
	
	

	
施工总承包
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经理
	其他人员

	
	
	
	


备注：开会之前，监督员应对施工现场踏勘，并对建设单位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时提交资料进一步核查，确认是否具备施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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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721][bookmark: _Toc32729]表 A. 0. 7   巡查机构负责人交底会议记录
会议时间：                                                                                         地点：                                                     
	巡查人员： 

	会议内容：
一、介绍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第三方技术服务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
二、告知巡查工作内容、巡查工作程序、巡查工作计划、巡查频次；
三、提出巡查过程中各相关方需要配合的要求；
四、明确巡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要求。













	
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其他人员

	
	
	
	

	
监理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总监
	其他人员

	
	
	
	

	
施工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经理
	其他人员

	
	
	
	


注：建设、监理、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必须参加交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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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933][bookmark: _Toc3367][bookmark: _Toc26010][bookmark: _Toc27133][bookmark: _Toc13696][bookmark: _Toc1535][bookmark: _Toc25665][bookmark: _Toc8345]表 A. 0. 8   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质量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巡查）表
工程名称：                              监理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形象进度：                          
	序号
	检 查 项 目
	检 查 情 况

	1
	施工许可证、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的办理情况
	

	2
	五方法定代表人签署授权书、五方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3*
	原设计有重大修改、变动的，施工图设计文件重新报审情况
	

	4*
	建设单位按规定委托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情况
	

	5*
	建设单位有无违法分包情况，有无明示或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情况
	

	6*
	设计、勘察、施工、监理和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情况
	

	7*
	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提出保障工程质量措施建议情况
	

	8*
	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或职能部门对项目的工程质量定期检查指导情况
	

	9*
	施工单位项目部管理人员资格、配备及到位情况，项目负责人有无同时承担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负责人的情况及委托他人代行职责的情况
	

	10*
	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建立情况
	

	11*
	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审批和监理审查情况
	

	12*
	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进场验收情况
	

	13*
	规定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见证取样送检复验情况
	

	14*
	标养、同养试块留置，后浇带支撑及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开展情况等
	

	15*
	检验批、分项、分部(子分部)工程质 量验收情况
	

	16*
	分部(子分部)工程有关安全和功能性检测情况
	

	17*
	抽查施工单位质量管理资料的收集、整理情况
	

	18*
	监理单位项目监理机构的人员资格、配备及到位情况
	

	19*
	监理单位有无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单位、质量检测单位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的情况，监理单位有无从事建筑 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经营活动
	

	20*
	监理单位对总承包、分包、专业承包单位的资质、人员资格进行核查情况
	

	21*
	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的编制审批及执行情况
	

	22*
	监理单位制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取样送检的见证计划及实施情况
	

	23*
	监理单位质量问题通知单签发及质量问题整改结果的复查情况
	

	24*
	质量问题和质量事故处理情况，设计、勘察单位是否参加处理
	

	25*
	各责任方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
	

	26*
	工程质量管理抽查情况(质量行为、工程实体、常见问题治理和关键阶段、关键部位验收及隐蔽验收、涉及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控制资料等)
	


注:监督人员（巡查人员）在首次进入施工现场应按照此表所规定内容全部检查，后续监督检查（巡查）重点抽查带*号内容。
项目经理签字：                   建设单位人员签字：
总 监 签 字：
监督人员（巡查人员）签字：
[bookmark: _Toc4543][bookmark: _Toc8416][bookmark: _Toc13003][bookmark: OLE_LINK10]表 A. 0. 9   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巡查）表
工程名称：                              监理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形象进度：                          
	序号
	检 查 内 容
	检 查 情 况

	1
	建设单位应当将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在开工前一次性足额给付施工总承包单位以及直接发包的专业承包单位的情况。
	

	2
	施工单位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确定的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情况；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监理单位对以上内容的审查情况。
	

	3
	施工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重大危险源监管制度和教育培训等制度的情况；在安全技术交底中应明确危险岗位的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的情况；严格工序管理和收集、整理安全生产相关资料的情况；监理单位对以上内容的审查情况。
	

	4
	项目负责人对安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和重大危险源，向施工作业人员做出详细说明的情况；在重大危险源的相应部位设立警示标志；监理单位对危险性较大工程施工作业实施旁站监理情况。
	

	5
	施工单位对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的程序管理情况；制定重大事故应急预案情况；监理单位对其审查情况。
	

	6
	施工单位对可能造成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损害的专项防护措施情况；监理单位对其审查情况。
	

	7
	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封闭围挡、临时建筑物的验收情况；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宿舍情况。
	

	8
	施工单位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投入情况。
	

	9
	施工单位向作业人员发放安全生产防护用品(具)的记录和资料情况。
	

	10
	施工单位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经教育培训或者考核合格的情况。
	

	11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的备案、登记情况。
	

	12
	施工单位采购或租赁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在进场前查验其生产(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检验合格证明情况；监理单位对其审查情况。
	

	13
	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或职能部门对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定期检查指导情况。
	

	14
	安装、拆卸建筑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的单位编制拆装方案、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有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监督，出具的安装自检合格证明、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和办理移交手续的情况；监理单位对其审查情况。
	

	15
	监理单位发现安全事故隐患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停止施工的，按规定及时报告建设单位、监督机构的情况。
	

	16
	施工安全抽查情况(含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开展情况、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有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及动火作业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注:监督人员在履行监督职责时应按以上表格规定内容进行检查并如实填写。
建设单位人员签字：                   总监签字：                         
项目经理签字：                       安全员签字：                       
监督人员（巡查人员）签字：                        



[bookmark: _Toc24441][bookmark: _Toc11228][bookmark: _Toc8028]表 A. 0. 10   巡查工作联系单
                                                编号：
	致：                              （委托人）

















巡查机构：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巡查机构、委托人各一份。


[bookmark: _Toc18668][bookmark: _Toc9762][bookmark: _Toc28751]表 A. 0. 11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问题整改复查记录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巡查日期：           年   月   日   复查日期：            年   月   日    
	复查结果：











                                               





[bookmark: _Toc27167][bookmark: _Toc6759][bookmark: _Toc4128][bookmark: _Toc15220]巡查人员（签字）：                                       
[bookmark: _Toc22229][bookmark: _Toc10148][bookmark: _Toc15104][bookmark: _Toc291]建设单位（签字）：      施工单位（签字）：      监理单位（签字）：




[bookmark: _Toc28825][bookmark: _Toc18386]表 A. 0. 12   监督抽测抽样单
                                                                                                                                            编号：

	工程名称
	（加盖项目章）

	委托单位
	

	检测单位
	

	抽检抽样内容
	





















	委托日期
	

	抽检抽样人员
	

	见证人员
	



[bookmark: _Toc4194]注：《监督抽测抽样单》上委托单位、检测单位应填写正确并加盖项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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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506][bookmark: _Toc26825]表 A. 0. 13   安责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回访评价表
                                                                                                                   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联系人
	
	电话号码
	

	安全风险预防技术服务单位
	

	安全风险
服务内容
	




	安全事故预防
服务工程师
	

	服务工作评定（选择项目请划“√”表示）

	培训是否规范
	满意（           不满意（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满意（           不满意（ 

	对安全专家服务的满意度
	满意（           不满意（ 

	安全培训现场互动问答
	满意（           不满意（ 

	施工现场排查及整改建议
	满意（           不满意（ 

	客户代表
确认签字
	


[bookmark: _Toc1988][bookmark: _Toc13773][bookmark: _Toc27178]表 A. 0. 14   事故隐患排查查出问题整改复查记录
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复查结果：











                                               










[bookmark: _Toc16586][bookmark: _Toc18833][bookmark: _Toc25016]巡查机构人员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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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720][bookmark: _Toc32007]表 A. 0. 15   巡查项目台账
                                                                                                                                     
	序号
	项目名称
	第1次
	第2次

	
	
	巡查日期
	巡查人员
	巡查主要问题
	处理措施
	复查日期
	复查结果
	[bookmark: OLE_LINK4]巡查日期
	巡查人员
	巡查主要问题
	处理措施
	复查日期
	复查结果

	
	
	
	
	
	
	
	
	
	
	
	
	
	

	
	
	
	
	
	
	
	
	
	
	
	
	
	

	
	
	
	
	
	
	
	
	
	
	
	
	
	

	
	
	
	
	
	
	
	
	
	
	
	
	
	

	
	
	
	
	
	
	
	
	
	
	
	
	
	

	
	
	
	
	
	
	
	
	
	
	
	
	
	

	
	
	
	
	
	
	
	
	
	
	
	
	
	

	
	
	
	
	
	
	
	
	
	
	
	
	
	

	
	
	
	
	
	
	
	
	
	
	
	
	
	

	
	
	
	
	
	
	
	
	
	
	
	
	
	

	
	
	
	
	
	
	
	
	
	
	
	
	
	

	
	
	
	
	
	
	
	
	
	
	
	
	
	

	
	
	
	
	
	
	
	
	
	
	
	
	
	


注：本台账以工程项目为单位进行填写，可续表。
[bookmark: _Toc12211][bookmark: _Toc1561]表 A. 0. 16   飞行检查项目台账
                                                                                                                                                                                              
	序号
	项目名称
	检查日期
	检查依据
	检查内容
	复查日期
	复查结果
	检查人员
	备注

	
	
	
	
	
	
	
	
	

	
	
	
	
	
	
	
	
	

	
	
	
	
	
	
	
	
	

	
	
	
	
	
	
	
	
	

	
	
	
	
	
	
	
	
	

	
	
	
	
	
	
	
	
	

	
	
	
	
	
	
	
	
	

	
	
	
	
	
	
	
	
	

	
	
	
	
	
	
	
	
	

	
	
	
	
	
	
	
	
	

	
	
	
	
	
	
	
	
	

	
	
	
	
	
	
	
	
	

	
	
	
	
	
	
	
	
	

	
	
	
	
	
	
	
	
	



[bookmark: _Toc29014][bookmark: _Toc28942]表 A. 0. 17   监督抽检抽样项目台账
                                                                                                                                                                                               
	序号
	项目名称
	抽检日期
	委托单位
	检测单位
	抽检抽样内容
	抽检抽样人员
	见证人员
	检测结果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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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622][bookmark: _Toc27894][bookmark: _Toc20955][bookmark: _Toc28114][bookmark: _Toc18509][bookmark: _Toc7991][bookmark: _Toc25522]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相关标准执行的写法：“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18430][bookmark: _Toc6398]引用标准名录
1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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